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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

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

和《自然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托克逊县石泉镇组织编制《托

克逊县石泉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

实，是对石泉镇划定片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等工作

做出的具体安排，是石泉镇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编制详细规

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法定依据。

《规划》是对托克逊县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细化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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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概述

01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导精神，发挥村民主体地位，

编制好用、管用、实用的“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实现村庄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各项建设项目和村民建房有据可依的目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持保护优先，落实“三区三线”，强化生态底线约束，为可持

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及创新开发利用。实现镇域经

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2、区域统筹，节约集约
加强生态共保、环境共治、产业共兴、设施共享。坚持节约优先，

注重区域协调，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乡镇国

土空间逐步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3、镇村融合，协调发展
坚持镇村融合发展，建立镇村一体的国土空间管控体系，优化镇

村产业联动和公共服务设施共享，促进镇村协调发展与空间要素均衡

布局。

4、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坚持以人民需求为中心，完善城乡设施供给优化设施布局，从居

民的多层次需求出发，构建和谐宜居的石泉镇，

5、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强化独具特色的工矿城镇空间格局，实现人文环境与自然景观和

谐统一，形成独具特色的工矿城镇的特色文化景观面貌，打造特色工

矿城镇。

6、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推动县-乡镇-村三级联动和部门协同机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强化规划编制程序及阶段中的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



n 规划范围
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空间层次。

镇域：石泉镇行政辖区规划范围，总面积1101.98平方千米。

镇区：综合考虑托克逊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镇区现

状建成区、镇区发展方向，最终划定镇区规划范围为711.01公顷，其中开

发边界内用地173.29公顷。

Ø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 年-2035 年。规划基期年为2020 年，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 年，远景展望至2050 年。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落实战略，明确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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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展定位

2.2 发展目标

2.3 发展策略



2.1 发展定位

2.2 发展目标

绿色开放、紧凑高效、富有竞争力的国土空间格局初步形成，农业生

产能力更加稳固，生态保育功能更加牢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初见成效；

旅游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高质量的国土空间格局基本形成，现代绿色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生态

康养旅游基地建设完善，经济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乡村振兴得到全面发展，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城乡融合、镇村互补、山水林田有机融合的国土空间“生命共同体”格

局全面形成，生态空间更加山清水秀，生产空间更加集约高效，生活空间更

加舒适宜居，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实现现代化。

展望至2050年

综合分析石泉镇的经济基础、发展条件、区域条件与城镇职能，确
定石泉镇的城镇性质为



2.3 发展战略

p 生态环境协调
与乌鲁木齐市共保共治重要生态空间，共同构建天山生态屏障。

保护重要林草生态空间、保护天山冰川等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物多样

性栖息地等区域，推进国土空间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p 基础设施协调
推进与乌鲁木齐的产业协作和设施共享，强化文化与旅游功能协

同。积极发挥托克逊县三疆交通走廊的区位优势，承接乌鲁木齐的功

能外溢。通过S103省道的等级提升，强化与乌鲁木齐的交通联系。

p 产业发展协调
进一步发挥黑山矿区矿产能源优势，矿区煤炭产品主要供给托克

逊县圣雄同心工业园、托克逊县伊拉湖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托克逊县能

源重化工工业园动力发电用煤项目及煤化工项目。助力托克逊能源重

化工工业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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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强化底线约束

3.2 落实分区管控要求

底线思维，统筹全域格局



3.1 强化底线约束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坚持底线思维，以《托克逊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依

据，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传导要求，强化底线管控。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补给，实施永
久特殊保护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
于20.39公顷（0.03万亩）。

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镇功能为主的
区域边界。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8平方千米。

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控制线图

其中石泉镇域内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
态保护红线区不低于49.52平方千米。镇域范围内
无自然保护地。

生态保护红线



3.2 落实分区管控要求

遵循全域全覆盖、不重叠的基本原则，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治

理要求，落实并细化规划分区，明确用途管制规则及要求。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分区说明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的区域，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
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
的陆地和海洋自然区域。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落实国家基本农田保护要求，从严管
控非农建设行为，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城镇发展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
区域。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
区、林业发展区、牧业
发展区

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
区域，包括：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的区域，包括:以农业生
产发展为主的一般农业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的林业发展区、以草原畜牧业
发展为主要的牧业发展区。

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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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农业为本，保障粮食安全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强化

耕地数量和质量并重的保护。至2035年，全镇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54.74公顷（0.23万亩）。

4.1 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规划2035年，

石泉镇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54.74公顷（0.23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20.39公顷（0.03万亩），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在通沟村。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落实上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图斑。严格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管

制，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遏制耕地荒，严格耕地保护法监督。至

203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20.39公顷（0.03万亩）。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4.2 农用地整治提升

针对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业配套设施不足，完善耕地保护补

偿机制，大力推进农用地综合整治。

针对通沟村开展农用地整治潜力分级调查。按新增耕地系数X＞

6%为Ⅰ级潜力区，新增耕地系数在3%≤X≤6%之间的为Ⅱ级潜

力区，新增耕地系数X＜3%为Ⅲ级潜力区。

根据石泉镇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条件，扣除已实施整理的农用

地、禁止整治区域，可整理农用地潜力为1.662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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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统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绿色为底，筑牢生态屏障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效率，避免和减少矿区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规划区矿井开发应遵循
“污染物减量、资源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技术原则和节能减排原则，
对矿井（坑）开发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物实行再利用。矿井开采形成的
塌陷区利用矸石填充后，实施生态修复，土地复垦率要求达到85%以上。
在生产中使用先进高效的技术方法，依靠科技进步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
新，降低单位生产能耗，建立节能减排监督管理与激励机制。

5.1推进生态修复

重点开展矿山生态修复

根据石泉镇各区域不同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状况和水土
流失特点等划分出的不同类型区，结合各区的不同特征，分别提出适
合该区生产发展方向和防治措施的布局。充分利用已有水文站点、山
洪灾害监测点、水质监测点等，规划布局水土保持监测站网，科学合
理、重点突出地对各类型区的水土流失和防治进行全面控制，开展监
测内容包括项目区土壤侵蚀环境因子状况监测、项目区水土流失状况
监测、水保措施执行情况监测、水土保持效益监测。
针对矿区施工建设活动引发水土流失的特点和造成危害的程度，采取
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永久措
施和临时性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并把主体已列水土保持工程纳入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体系中，合理确定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局，以形成完
整、科学的水土保持防治体系。

重点开展矿山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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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镇村体系构建

6.2 城乡生活圈构建

6.3 产业空间布局

城乡统筹，构建镇村格局



6.1 镇村体系构建

石泉镇镇村体系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宗旨，镇村等级划分为2级：

中心镇区-基层村。

镇村等级 镇村名称 数量（个） 规模（人）

中心镇区 镇政府驻地 1 15000

基层村
通沟村（通沟村居民点、

天光地居民点）
1 500



6.2 城乡生活圈构建

规划建设镇域二级配置标准：镇区—村庄点，对各等级配备不

同的公共服务设施。

镇域范围内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要求，划分为3个生活圈，包括

1个城镇社区生活圈和2个乡村社区生活圈。



6.3 产业空间布局
规划以石泉镇区为核心发展区，结合黑山矿区打造黑山产业集聚区，结合

通盖风电场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结合通沟村打造乡村文旅示范区。整体形成

“一心、一带、三片区”。

一心：
主要为石泉镇镇区，是全镇产业发展的核心，为整个镇区发展提供生态居

住、行政办公及综合服务三大产业体系的优势和核心，构建综合服务中心。

一带：
依据现状产业资源分布情况，沿黑山矿区分布带以及通盖风电场打造能源

产业发展带。

三片区：
结合黑山矿区打造黑山产业集聚区，结合通盖风电场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

结合通沟村打造乡村文旅示范区。

石泉镇镇区

黑山产业集聚区

清洁能源示范区

乡村文旅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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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综合交通规划

7.2  综合防灾设施

加强保障，完善支撑体系



7.1  综合交通规划

铁路：规划黑山铁路（望布-黑山矿区）。从黑山矿区至南疆线望布站

至托克逊能源重化工工业园。

公路：升级改造省道103，等级一级路；新建望布车站-S103线，等级

二级路；升级改造黑山-克尔碱-托克逊公路，等级二级路，强化克尔碱与黑

山的联系。

物流：规划依托新建黑山铁路，新建普铁站点黑山站，配套停车、住宿、

餐饮、物流等设施支撑。

构建铁路、公路综合交通体系，助力石泉镇与周边区域互联互通.



7.2 综合防灾规划

消防规划：规划新建一座一级普通消防站。打造两级管理的消防体系，

专职公安消防队和矿山救护消防队。

防洪规划：矿区内地形相对较为复杂。矿区内各矿工业场地分散在不同

区域，无法建设统一的矿区防洪系统，规划各矿需独立建设各自的防洪系统。

抗震规划：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及矿区地理坐标，所在地设

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20g，抗震设防烈度8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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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镇区空间结构规划

8.2 镇区道路交通规划

优化空间，建设宜居镇区



8.1 镇区空间结构规划

规划形成“一心、两轴、四片区”的国土空间结构布局。

“一心”：镇区综合服务中心，依托现状园区管委会，打造镇区和矿区综合

服务中心；

“两轴”：南北向交通引进，依托省道S103，形成以酒店、商务办公为主

的商业服务轴。东西向依托镇区南侧道路和S256形成镇区综合服务轴。

“四区”：规划形成生活区、商业区、生产区、物流集散区四个功能区。

生产区 生活区

物流集散区

生产区

生产区

商业区



8.2 镇区道路交通规划

对外交通：升级改造省道S103，等级一级路；升级改造黑山-克尔碱-托克

逊公路，等级二级路，强化克尔碱与黑山的联系。

镇区内部道路：梳理镇区内部交通，加强镇区内部道路与对外交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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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实施保障

精准实施，保障规划传导



9.1 实施保障

1、实施机制
镇人民政府要保障镇规划有序实施，不得突破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

标和刚性管控要求。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充分利

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布和宣传乡镇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

促进规划能用、好用、管用。

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为支撑，完善规划全

生命周期管理。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类管控线、约

束性指标等管控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规划评估与修改
经批准后的乡镇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要求，建立规划动态评估调整机制，开展定

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乡镇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

乡镇规划强制性内容需要调整的，应由原规划组织编制主体提出调

整申请报告，并经原规划审批机关认定同意。调整后的规划成果，应按

照原规划审批程序报送审批机关批准后可组织实施。乡镇规划非强制性

内容需要调整的，应由原规划组织编制主体提出调整申请报告，连同具

体调整内容一起报送审批机关，经审批机关认定并备案后，方可按照调

整后的乡镇规划组织实施，调整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

施监督信息系统。


